
元大人壽享美溢
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險種名稱：元大人壽享美溢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QD)
商品文號：113年5月28日元壽字第1130002293號函備查、114年1月1日依113年9月23日金管保壽字第1130427324號函修正。
商品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特定傷病保險金及祝壽保險金。
※ 本商品有提供身故保險金及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 本險之疾病等待期為三十日。
※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之金額超出身故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 本保險當被保險人因身故或致成本契約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失能項別之一致契約終止時，因其費率計算已考慮死亡及完全失能之脫退因素，故其

他未給付部分無解約金，亦無退還未滿期保險費。
※ 本商品為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契約，不得與以新臺幣收付之人身保險契約辦理契約轉換。

享有特定保障
傳承兼守護

享終身壽險保障，並針對罹患
特定傷病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急性心肌梗塞(重度)、腦中風
後障礙(重度) 、嚴重阿茲海默
氏症)提供額外給付。

提供健康促進保費折扣

特定日前完成「指定心血管檢
測」(註)或於繳費期間內每年進
行牙科診療，其次一保單年度
即可享有健康促進保費1%
折扣。

增值回饋分享金
保障加值

有機會享有增值回饋分享金，
額外累積資產。

美元收付
資產配置多元

以美元計價，靈活運用多元資
產配置，分散風險。

註:「指定心血管檢測」僅限第二保單週年日前二個月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元大人壽提供第二保單年度之應繳保險費折扣1% (詳請參閱保單條款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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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依法登載於公司網站 www.yuantalife.com.tw 供大眾查閱下載
免費服務及申訴專線：0800-088-008，公司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7 樓，電話：02-2751-7578，電子信箱：life@yuanta.com



當年度保險金額

增值回饋分享金

( 一 ) 於第一至第三保單年度，係指年繳保險費總額的一點二倍。
( 二 ) 於第四保單年度 ( 含 ) 以後，係指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二者加總之和乘上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數」所得之數額。

於繳費期間內係指按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二者之和計算所得之標準體年繳保險費（以本契約未扣除折扣之費率為準）乘以保單經過年度之總
額，未滿一週年者，以一週年計算；於繳費期滿後為按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二者之和計算所得之標準體年繳保險費（以本契約未扣除折扣之
費率為準）乘以繳費年期之總額。

係指元大人壽於本契約生效日或各保單週年日相當日之當月份宣告，用以計算及累積增值回饋分享金之利率。
1. 決定方式 : 宣告利率係參考本商品所屬區隔資產帳戶收益狀況，扣除相關費用，並參考市場利率訂定之。
2. 宣告方式 : 宣告利率將公告於元大人壽網站，如當月未宣告者，以前一月之宣告利率為當月之宣告利率。
3. 範圍 : 宣告利率若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則以本契約之預定利率為準。

係指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按本契約各保單年度首月之宣告利率減去本契約預定利率 (2.5%) 之差值，乘以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
所得之金額。

指符合本契約「身故保險金」（不包括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申領條件時，以該保險金各受益人得受領之保險金乘以於要保書
或另行批註約定之分期定期給付比例所得之金額；該金額係作為元大人壽分期定期給付每期應給付予受益人保險金之換算依據。

係指依本契約要保書約定之給付期間，該期間可為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如該期間有所變更時，則以變更後並批註於保險單之期
間為準。

係指保單條款附表三所載被保險人到達年齡對應之比率。

係指本契約被保險人至元大人壽指定之醫療機構或醫事檢驗所接受下述所列之心血管檢測項目任一項，下述以外之心血管檢測項目，並非本契約約定
之指定心血管檢測：
※心血管檢測項目：(1) 心臟超音波檢查  (2) 顱內及頸部動脈超音波檢查

年繳保險費總額

宣告利率

分期定期保險金
給付期間

門檻比率

指定心血管檢測

指定保險金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屆滿時，本契約即行終止。
◎本契約於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變更或終止本契約，且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元大人壽借款。

※上述增值回饋分享金及各項預估值係假設宣告利率 4.05% 計算所得，實際數值會因元大人壽每月公告之宣告利率不同而更高或更低，元大人壽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上表所列資料數值僅供參考，實際數值會因四捨五入之問題或未來宣告利率調整時，數值將會隨之變動，未來應以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各項給付條件之詳細內

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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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人壽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除要保人辦理展期定期保險外，依要保人所選擇下列四種方式之一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但於保單經過年度未滿六年者，其增值回饋分享
金僅得購買增額繳清保險金額或抵繳保險費。

◎若要保人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的給付方式時，則元大人壽將以增額繳清方式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保單條款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採增額繳清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者，且被保險人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應依保單條款第十五條約定辦理。
◎元大人壽於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或「祝壽保險金」時，本契約如有累計儲存生息之金額者，一併給付予該保險金受益人。但於要保人依

保單條款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請求、依本契約因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第十項、保單條款第十三條或保單條款第二十二條第三項之約定終止時，則給付予要保人或應得之人。
◎要保人得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以書面通知元大人壽變更增值回饋分享金之給付方式。

現金給付：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元大人壽於每一保單年度屆滿後依本契約約定以現金給付該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予要保人。若該年度增值回饋分享金低於一百
美元時，則依保單條款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儲存生息至累積高於一百美元之保單年度屆滿後給付。

儲存生息︰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各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將按各保單年度首月之宣告利率，以年複利方式 ( 未滿一年改以日單利方式計算 ) 儲存生息至要保人請求
時給付，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或本契約終止時，由元大人壽主動一併給付。

增額繳清：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元大人壽於每一保單週年日，按前一保單年度屆滿時計算所得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為躉繳純保險費，計算自該保單週年日當日起生效之增
額繳清保險金額。

抵繳保險費：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以前一保單年度屆滿時計算所得之增值回饋分享金抵繳當年度應繳保險費。但因繳費期間已屆滿或要保人辦理減額繳清保
險後致無法抵繳保險費者，如要保人無主動變更增值回饋分享金之給付方式，元大人壽將以增額繳清作為增值回饋分享金之給付方式。

50 歲的元先生投保「元大人壽享美溢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QD)」，保險金額 173.01 萬美元，繳費期間 7 年，表定年繳保險費 102,595 美元，符合高保費 1.5% 折扣，並選擇自動
轉帳繳費再享有 1% 折扣，折扣後年繳保險費 100,000 美元，另假設其依條款於契約有效期間內 ( 每一保單週年日前二個月 ) 完成「健康促進保費折扣」所規定之項目，第 2-7 保單年
度 每 年 還 可 再 享 1% 保 費 折 扣，保 費 折 減 後 年 繳 保 險 費 為 98,962 美 元，增 值 回 饋 分享 金 方 式 選 擇 增 額 繳 清 保 險 方 式 增 加 保 險 金 額，試 算 結 果 如 下： 
           

投保範例

名詞解釋

增值回饋分享金

保
單
年
度
末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61

宣告利率假設 4.05%

保
險
年
齡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9
79
89
99

109
110

累計實繳
保險費

(A)

100,000 
198,962 
297,924 
396,886 
495,848 
594,810 
693,772 
693,772 
693,772 
693,772 
693,772 
693,772 
693,772 
693,772 
693,772 
693,772 

當年度增值
回饋分享金

(D)

增值回饋分享金
(預估值)

780 
2,316 
3,916 
5,494 
7,138 
8,849 

10,632 
10,965 
11,306 
11,655 
15,484 
19,494 
23,126 
25,923 
28,468 
29,226 

當年度
保險金額

(E) 
0 

341 
1,993 

20,516 
35,619 
54,518 
77,096 

103,238 
129,063 
154,556 
392,563 
602,855 
789,045 
953,656 

1,099,309 
1,113,076 

37,716 
118,858 
212,110 
308,996 
420,760 
544,982 
656,227 
666,435 
676,642 
686,850 
782,005 
843,424 
855,534 
818,510 
765,742 
772,490 

年度末
解約金

(C)

173,010 
173,010 
173,010 
173,010 
173,010 
173,010 
173,010 
173,010 
173,010 
173,010 
173,010 
173,010 
173,010 
173,010 
173,010 
173,010 

特定傷病
保險金

0 
341 

1,993 
20,516 
35,619 
54,518 
77,096 

103,238 
129,063 
154,556 
392,563 
602,855 
789,045 
953,656 

1,099,309 
1,113,076 

身故/完全失能
保險金

(F)
0 

799 
3,188 
7,225 

12,928 
20,395 
29,709 
40,983 
52,762 
65,056 

216,991 
414,276 
636,489 
853,946 

1,070,897 
1,113,076 

對應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

(G)
123,114 
246,569 
371,335 

1,726,741 
1,718,314 
1,713,857 
1,713,598 
1,717,075 
1,720,755 
1,724,276 
1,758,477 
1,791,434 
1,823,472 
1,853,827 
1,882,525 
1,885,566 

當年度
保險金額

(H)
123,894 
248,885 
375,251 

1,732,235 
1,725,452 
1,722,706 
1,724,230 
1,728,040 
1,732,061 
1,735,931 
1,773,961 
1,810,928 
1,846,598 
1,879,750 
1,910,993 
1,914,792 

年度末身故/完全
失能總給付

(I)=(B)+(D)+(F)
38,496 

121,973 
219,214 
321,715 
440,826 
574,226 
696,568 
718,383 
740,710 
763,561 

1,014,480 
1,277,194 
1,515,149 
1,698,379 
1,865,107 
1,914,792 

年度末
解約總給付

(J)=(C)+(D)+(G)

身故/
完全失能

保險金
(B)

123,114 
246,228 
369,342 

1,706,225 
1,682,695 
1,659,339 
1,636,502 
1,613,837 
1,591,692 
1,569,720 
1,365,914 
1,188,579 
1,034,427 

900,171 
783,216 
772,490 

單位：美元

累計增額繳清保險金額
(預估值)

總保險金額(保險金額+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預估值)



匯款銀行
款項項目

元大人壽

中間行

匯款相關費用

收款銀行

因可歸責於元大人壽之錯誤原因，致元大人壽依保單條款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前段約定為退還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因可歸責於元大人壽之錯誤原因，要保人或受益人依保單條款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四款前段約定為補繳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因元大人壽提供之匯款帳戶錯誤而使要保人或受益人匯款無法完成時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本保險商品相關款項之往來，若因匯款而產生相關費用時，除下列各款約定所生之匯款相關費用均由元大人壽負擔外，
匯款銀行及中間行所收取之相關費用，由匯款人負擔之，收款銀行所收取之收款手續費，由收款人負擔：

要保人或受益人若選擇以元大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交付相關款項且匯款銀行及收款銀行為同一銀行時，或以元大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受領相關款項
時，其所有匯款相關費用均由元大人壽負擔，不適用上表約定。
元大人壽指定銀行之相關訊息可至元大人壽網站（網址：https://www.yuantalife.com.tw）查詢。

元大人壽指定銀行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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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兌風險

本商品係以美元計價，要保人及受益人須自行承擔美
元與他種貨幣間進行兌換(例如將新臺幣兌換成美元繳
納保險費或於領取保險金後將美元兌換成新臺幣)時產
生之匯率變動風險，可能造成匯兌價差的收益或損
失。

政治風險

商品貨幣(美元)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政治因素
(大選、戰爭)而受影響。

經濟變動風險

商品貨幣(美元)之匯率可能受到其所屬國家之經濟因
素(經濟政策法規的調整、通貨膨脹、市場利率調整
等)而受影響。

1. 幣別：美元
2. 繳別：限年繳
3. 繳費方式：銀行自動轉帳、外幣匯款
4. 繳費年期、承保年齡、承保金額：

5. 本險享有高保費折扣，折扣率如下：

6. 其他投保規則：
 (1) 不可附加附約。
 (2) 首期保費採匯款並附填寫完整之續期保險費付款授權書者，自首期保費開始可享 1% 折扣。
 (3) 本商品不適用集體彙繳折扣。
 (4) 本商品適用高齡措施，相關規定請參照高齡投保作業規則。
 ※詳細內容請詳本商品銷售當時之投保規則或請洽銷售人員辦理，元大人壽保留調整上述投保規則

之權利。

繳費年期

7 年

承保年齡

16~73 歲

承保金額

10 萬美元 ~200 萬美元

折扣率（不含自動轉帳 1%）主契約折扣前之年繳保費繳費年期

7 年
≧5 萬美元

≧10 萬美元
1%

1.5%

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特定傷病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

給付項目 內容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如要保人指定一次性給付「身故保險金」，元大人壽按身故當時下列三者中之最大值給付「身故保險金」：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年繳保險費總額」。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當時門檻比率。
◎如要保人指定分期方式給付「身故保險金」，元大人壽將以前述「身故保險金」之金額，依保單條款第二十條約定給付予受益人。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給付後本契約之效力即行終止，但若要保人有指定分期方式給付「身故保險金」，改依保單條款第二十條第一項約定辦理。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失能項別之一者，如要保人指定一次性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元大人壽按
完全失能當時下列三者中之最大值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年繳保險費總額」。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當時門檻比率。
◎如要保人指定分期方式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元大人壽將以前述「完全失能保險金」之金額，依保單條款第二十條約定給付予被保險人。
◎給付後本契約之效力即行終止，但若要保人有指定分期方式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改依保單條款第二十條第一項約定辦理。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初次診斷確定罹患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特定傷病，元大人壽依診斷確定日保險金額的百分之十給
付「特定傷病保險金」。

◎被保險人同時或先後罹患二項特定傷病時，元大人壽僅對一項特定傷病依前項約定給付「特定傷病保險金」。
◎「特定傷病保險金」的給付終身以一次為限。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一歲仍生存時，元大人壽按下列三者中之最大值給付「祝壽保險金」：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年繳保險費總額」。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當時門檻比率。
◎給付後本契約之效力即行終止。

◎投保金額以萬美元為單位計算，以每十美元增加。

給付內容

健康促進保費折扣

匯款相關費用及其負擔對象

風險告知 投保規則摘要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得於元大人壽寄發之「指定心血管檢測」通知單上所記載之檢測期間屆滿前，至元大人壽指定之醫療機構或醫事檢驗所完成「指定心血管檢
測」，並於第二保單週年日前二個月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元大人壽提供本契約(不含附約)第二保單年度之應繳保險費折扣1%。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繳費期間內，本契約仍有效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之每一保單週年日前二個月，得提供該保單年度內，於醫院或診所接受牙結石清除 ( 洗牙 ) 或牙科診療之醫
療費用收據，元大人壽提供本契約 ( 不含附約 ) 次一保單年度之續期應繳保險費折扣 1%。(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繳費期間內的每一保單年度，如同時或分別接受多次牙結石清除 
( 洗牙 ) 或牙科診療時，僅以一次計算 )

◎第一項或第二項「健康促進保費折扣」之給付，須檢附申請書、被保險人完成「指定心血管檢測」之證明文件或被保險人接受牙結石清除（洗牙）或牙科診療之醫療費用收據。
◎若被保險人未能提供符合載明前項內容之相關文件，元大人壽不負給付保單條款第十九條「健康促進保費折扣」之責任。
◎本契約繳費期間內，元大人壽提供之「健康促進保費折扣」於每一保單年度合計最高以1%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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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暸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詳細情形請參照保
單條款及相關銷售文件，並請銷售人員向您詳細說明上開三事項之內容。

2. 本商品經元大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
，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
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元大人壽及其負責人依法負責。

3.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4.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

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5.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元大人壽享美溢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

險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16.3％，最低 10.7％；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業務員、
元大人壽服 務 據 點 或 撥 打 免 費 服 務 及 申 訴 專 線：0800-088-008 及 至 元 大 人 壽 網 站 查 詢
www.yuanta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6.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險之相關稅賦。 
7.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非存款項目，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8.   本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消費者仍需承擔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之信用風險。
9.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

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
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說明請至
元大人壽網站查詢。

10. 本商品為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契約，不得與以新臺幣收付之人身保險契約辦理契約
轉換。

11. 本商品為利率變動型保險商品，宣告利率將隨經濟環境波動，除契約另有約定外，元大人壽不負
最低宣 告利率保證之責。

12. 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元大人壽宣告而有所變動，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
而導致無最低利率保證。

13. 本契約保險費之收取或返還、支付或償還保險單借款本息、墊繳保險費本息之收取、解約金、返
還保單價值準備金、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各項保險金給付及其他款項收付之幣別，皆以美元為
貨幣單位。

14. 外幣保險單借款額度需視公司國外投資之自有外幣資金而定，元大人壽將隨時機動調整公告之。
15. 本商品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契約條款及元大人壽核保、保全作業之規定為準，元大人壽保留承

保與否及隨時調整專案內容之權利。
16. 關於本商品之除外責任請詳參保單條款第 22 條。
17. 本商品得銷售予高齡客戶 ( 達 65 ( 含 ) 歲以上之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實際繳交保險費之人 )，為充

分了解客戶特性，高齡客戶需填寫高齡投保評估量表，若評估結果顯示其不具有辨識不利其投保
權益情形之能力，元大人壽不予承保。

18. 欲 詳 細 暸 解 元 大 人 壽 公 開 之 相 關 資 訊 及 說 明，您 可 選 擇 親 洽 元 大 人 壽 詢 問 或 至 網 址
www.yuantalife.com.tw 查詢下載。

19. 本商品及簡介由元大人壽發行及製作，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銷售，承保與否及保險給
付之責任由元大人壽負責。

20.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元大人壽並無合夥、委任或僱傭等任何關係，本保險商品所衍生之
法律責任及糾紛由元大人壽負責，與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無涉。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約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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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成本分析

注意事項

單位 : 美元每萬元保險金額之年繳保險費

投保
年齡

繳費
期間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193
200
208
215
222
231
240
249
258
268
277
286
295
304
313
325
337
349
361
373
385
397
409
421
433
449
465
481
497
513
529
545
561
577
593
613
634
654
675
695
715
736
756
777
797
822
848
873
899
924
949
975

1,000
1,026
1,051
1,083
1,114
1,146

7年期

154
160
166
172
178
186
193
201
208
216
224
231
239
246
254
265
275
286
296
307
318
328
339
349
360
374
389
403
417
432
446
460
474
489
503
522
542
561
581
600
619
639
658
678
697
722
748
773
798
824
849
874
899
925
950
980

1,010
1,039

7年期

女性男性

費率表

※早期解約可能會有損失，可拿回的解約金可能比累積已繳納的保險費少。
※以上係元大人壽享美溢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各階段不同性別於不同保單年度解約可能拿

回的金額與累積已繳保險費之比例。
※由上表顯示，投保後提早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將可能產生不利消費者之情形。

＜元大人壽享美溢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依被保險人代表之投保年齡及性別，計算所得保險商品成本分析數值如下：   
      

繳費年期

七年期

經過年度
投保年齡

16

35

65

79%

77%

76%

5

35%

35%

35%

1

89%

87%

82%

10

91%

88%

80%

15

94%

90%

76%

20

79%

78%

75%

5

36%

36%

34%

1

88%

86%

80%

10

90%

86%

75%

15

92%

86%

70%

20

性別 男性 女性

揭露本保險商品成本分析數值，其計算公式為：
CVm＋ ＋－∑Divt (1＋i)m t －∑Endt (1＋i)m t

t∑GP (1＋i)m－t＋1 ， m=1,5,10,15,20

i：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合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初 ( 每月第一個
營業日 ) 牌告之二年度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註） 

CVm：第 m 年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但其計算有引用宣告利率者，該宣告利率以銷售當
時各該商品之宣告利率及 i+1% 最小值設算；惟宣告利率易受經濟環境及公司經營等
因素影響，故此宣告利率所設算之結果僅供消費者參考之用，並非保證金額。

Divt：第 t 年保單年度之可能紅利金額。(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故無此項數值。)
GPt：第 t 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Endt：第  t  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 本保險無生存保險金，故無此項數值。)
註：依上述定義，i = 1.72%。


